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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李!珊

"摘!要#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
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
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
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
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
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
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
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

"关键词#比租界)私产)市债)电车工潮)王正廷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作为改订新约运动的一部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有计划地开始收回租界租借地%正式收回镇江
英租界(厦门英租界(威海卫租借地及天津比租界$其中%厦门英租界及镇江英租界分别是在五卅运
动和北伐军兴之际%租界当局主动让出警权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收回实际管理权的$南京国民政府
所做的多是与英方交涉%完成正式交还租界的法定程序%落实界内外人所租地亩换给中国契据等手
续%其间未有太多周折$与收回威海卫租借地的过程类似%中比两国关于天津比租界的收交谈判始于
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几经交涉才得以收回$天津比租界虽然面积不大(发展状况欠
佳%却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正式收回的首个租界$目前学界对于天津比租界的收回
虽有一定研究%但对于具体的谈判过程却不甚清楚%特别是租界经营权转让带来的复杂情况(天津电
车电灯公司工潮对谈判的影响以及市政债务(私产租期等在收回租界谈判中具有的共性问题%尚有进
一步探究的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拟利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档案(英国外交部档
案(比利时外交部档案及报刊资料%对于中比两国关于天津比租界的谈判过程作一考察%以期加深我
们对于民国时期收回租界问题的认知$

一!天津比租界的设立与经营权的转让

天津比租界是庚子之变的产物$!"((年夏%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天津后%俄国凭借武力优势和李

!&&!

! 洪均培编,-国民政府外交史.第!集*上海,华通书局!"+(年版+对中国收回天津比租界的交涉有所涉及%但主要是辑录中
比双方签署的-关于比国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费成康在其著作-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
版+中专章考察了租界收回问题%将租界的收回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借机收回(五卅到北伐反帝运动武力收回(南京政府
时期谈判收回及反法西斯战争中汪伪政府&收回'租界闹剧等四个阶段$费著认为天津比租界的收回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
外交谈判取得的成果之一%并对中比双方收交天津比租界谈判过程作了大致的勾勒$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年版+(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年版+(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等著作都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视野下关
注了天津比租界问题$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于中国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大体脉络已有较为清晰的梳理%但尚缺乏对中比双
方有关收交天津比租界的具体谈判过程的专门研究$



鸿章的联俄政策%在天津设立了面积达),$,亩的俄租界%成为开辟时面积最大的租界$此后%原先没
有在中国专辟租界的比(意(奥三国也纷纷效仿!$!"((年!!月&日%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正式宣
告开辟租界"$仅仅!日后%比利时驻天津领事梅禄德*./0121334551+便向各列强驻津领事发布公
告%宣称奉比国公使的指令%比国于当日占领海河东岸与德国租界一隅隔河相望的区域%即世昌洋行
*216676/8/219176:.4/+油栈以下!公里长的地带$公告还称比国已将国旗悬于其间%以示标记$
&此区域内任何资产的出售(出让或转移均不能也不会被视为合法'#$

其后%天津道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代理领事嘎德斯*;/81<7=%15136+会同查勘了比方要求的
租界四至$!"(!年!!月+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议天津比租界合同事%称此前比利时驻华公使姚士
登*2>?7=@1A44651<6+照会外务部,&天津为各国通商口岸%比国向无租界%拟在北河左岸俄国租界以
下有地一段%作为本国租界$'外务部认为,&此次比国使臣请给租界%自因承办卢汉铁路以后%来华商
民渐多%欲期扩充贸易%不得不一体酌给%以昭睦谊$'$此议得到核准后%嘎德斯与天津道张莲芬(署
津海关道唐绍仪(直隶候补道钱鑅于!"(#年#月&日订立-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以下简称-租界合
同.+%划定北接俄租界(西临海河(南迄小孙庄(东至大直沽%面积$,$亩半的租界范围$中比双方会
同查勘后决定%界内地亩由比国出银四万五千两租凭$比国允在界内让出&沿河一百密达之地为大直
沽庄作码头用'%并规定&日后如比国商务兴旺%欲与铁路相通%运送货物'%还可于大直沽庄以西合中
国!*(弓区域内开辟自比租界至铁路的通路一条%北与铁路相接%&此三百密达之地%中国应谕知各地
户以后不得卖与别国洋人执业%致比国用地时或有窒碍'%$换句话说%该区域作为比租界的&预备租
界'%留待日后拓展之用%其土地不得卖与别国$*月&日%直隶候补道钱鑅与比国银公司*B>C4@=D5D
><4<9E1.4EF54=761<.G=<1+经理劳克*B1EH1+又分别代表中比双方政府签订-租地合同.$钱鑅将
界内地亩的地契交由劳克收执%比方则将所租地亩价银四万五千两交与钱鑅$二人在比租界地图上
签字画押%约定&遇有两造争执情事%即以此图为证'&$

比政府获得租界后%认为&该租界并无开发价值%由比政府授权一商业性质的公司代为经营更为
合适'%故而该租界实为比国银公司代为经营'$!"!#年%比国政府又将比租界的经营权让与天津比
租界专管公司*3>C4@=D5D><4<9E1013>.4<@166=4<I13J101K=1<56=<+承办$该年!#月!!日%比政
府外交部长达维浓*A/L>M=J<4<+与该公司代表华罗基*N/;>74JO?D+签定合同%以*""+*/#*万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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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页$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P/L/N>6E?661<%!"#$%&"$,'$())*&%+,%#-.*%)"$#/"&%0+1+%天津,天津印字馆!"#)年版%第
#+#页$
戴恩赛,-中国的条约口岸,基于外交之研究.*Q<RC>=K>=%!+#,%120+%&"$34"$,,'5%*-1"$6"7)08,91+%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印刷处!"!*年版%第!#)页$
-袁世凯为办理比租界合同事札唐绍仪*!"(#年!月"日+!附李鸿章奏议天津比租界合同折抄单.%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
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年&月%俄法通过比利时银行
团出面%与清政府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总额为,)(万英镑%年息五厘%并规定&营造全路工程%除
卢保外%应由中国总公司责成比国公司代雇之总工程司%代中国总公司监造%并代测绘全路图样与兴办工程(订购材料器具
以备行车之用'"-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年&月#&日+%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编印,-中国铁路借款合同汇
编.第#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年版%第+)+(+)"页#$
-比租界合同.*!"(#年#月&日+%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页$
-直隶行政公署咨外交部*!"!+年!(月#"日+附照录租地合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以下所引北洋政府外交部
档案%如无特别注明%均出自该处+%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这份合同亦见于王铁崖编-中外旧
约章汇编.*第!册%第+&页+%系由-日英美法俄以外各国与中国条约.中的法文本译出%在该约的附注中注有&汉文本未找
得'$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照录租地合同.与-汇编.中的法译中版本两相比较可知%二者内容一致%略有不同的是
汉文本中明确载有!"!亩德国人的产业是世昌洋行(信义洋行(顺金隆洋行$此外%该约所附地图均未见于这两个文件中$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中没有收录该合同$
达维浓,&理由书*!"!+年&月+日+'*A/L>M=J<4<%&QSF46D016245=T6%+A?=<%!"!+'+%-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
#)日+附件%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该法文件附于其后$



补偿比政府历年建筑商埠修理河道的费用!$!"!+年&月比外长达维浓将该合同提交议会%并于*
月获得通过$

比租界经营权变更案在比利时议会获得通过一事%引起中国驻比公使王广圻的注意$他立即向
外交部报告此事%称比租界&未能获利%且建筑码头需款甚巨'%政府财政支绌无以为继%故&比人于比
京专立公司%向其政府商议承办'$他认为%比政府与比租界专管公司所订合同中对该公司的权利有
一定约束%如规定该公司须遵守!"(#年中比双方订立之专约及同年*月所订的租地合同%且比政府
&仍有管理之高等权%政府所派官员得以酌量干预%并政府有时需用地段仍得随时照其所需之数付价
收回%而公司若欲将其地之三分之二出售于人%非经政府代表许可不得擅专'$但是%该合同中有两个
可能损害中国利益之处,一是该合同第二条规定%该公司如欲依据!"(#年所签订的-租界合同.第九
条所载%获得中国政府承诺让与之地亩%&则由比政府担承向我政府让取')二是该合同第九条第五款%
&未得政府代表许可不准将地亩转售或租与华人云云%但对于他国人则只须该国人之本国政府允
许'"$*月+!日%王广圻又向北京外交部发出比国政府与比国租界专管公司订立合同的法文原文及
中译文%&以备详加参究'#$

外交部收到王广圻的报告后%认为此事&应以原订中比条约为断'%但该部当时仅存有!"(#年#
月&日所订-租界合同.%缺失该年*月所订-租地合同.%故而通商司于!(月!日致函直隶民政长%要
求抄寄租地合同并征询对此事的意见$$直隶行政公署复函外交部%除抄送租地合同外%还陈述了具
体意见$交涉员许沅认为由于比国租界专管公司声明遵守中比之间的既有专约及合同%因而认为&第
二条之关系与我尚无窒碍'%而第九条第五款&华人租售地亩之权利未能与他国人一律平等%似欠公
允'%$外交部在接到直隶行政公署的意见后%于!!月!+日答复驻比公使%命王广圻向比国政府切
实声明,&比政府与比公司订立契约%对于我国原不能发生效力%嗣后遇有交涉事宜%应仍按照原约暨
合同并历届成案办理'$此外%比政府与比租界专管公司合同中的&第九条第五款规定租售地亩办法%
既与我国人民权利大有关碍%似应预先提出'&$

!"!+年!#月!!日%王广圻奉外交部之命向比国外交部长达维浓提出%比政府与比租界专管公
司订立合同中的第九条第五款将中外人士区别对待的问题'$##日%达维浓致函王广圻称%该条款是
出于中外人士一律平等对待的考虑$外国人在比租界购地须由本国驻华外交官同意%而中国人购租
地亩则应由比政府同意$王广圻认为%达维浓所言&不无强词解释之处'%并于!"!,年!月+日致信
达维浓反驳其说法,&中华地方官对于华人购地租地之事可有察核之权%与他国驻华外交官领事官对
于其本国人民同一性质%因彼此对于本国人民均为政府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其时比租界的实际经
营权已归入比租界专管公司手中%王广圻便派使馆秘书李向瀗与该专管公司商洽$该专管公司给出
的答复是%比政府与该公司所签订合同已由比国王批准%一时难以更正%但该公司承诺将在华比商报
内先刊登此事*$王广圻还派秘书赴比外交部面见商务司司长%后者允诺可以修改%并表示在正式修
改合同之前%一切规定从宽实施$!月*日%王广圻又亲赴比利时外交部推动此事%比方亦未有异议%
并表示希望维系中比友好关系之意$由于得到比外交部的口头允诺%王广圻于当日向北京政府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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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政府外交部与专办天津比租界公司所订协定*!"!#年!#月!!日+'*&'77><J1E1<5F4?73>57><6T175013>.4<@166=4<
I13J1K=1<56=<=<517M1<?1<5713>U4M17<E1<5I13J1153>C4@=D5D><4<9E1013>.4<@166=4<I13J101K=1<56=<%B1!!
LD@1EI71%!"!#'+%-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日+附件%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将
驻比使馆翻译的-比政府代表达维浓与专办天津比租界公司代表华罗基协定.与法文合同原件比对%可知驻比使馆在翻译合
同时误将*""+*V#*法郎译作&八百九十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八佛郎'$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外交部通商司致直隶民政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直隶行政公署咨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外交部通商司复驻比王公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驻比王公使电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附驻比外部文抄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部发出电报%乐观地称比租界专管公司承诺俟有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改正合同条款!$
但是%比政府外交部在!月"日的书面回复中则声称%该合同已由比议会批准%&未便遽允于第一

机会即行更改'"%这与此前比方所做的口头承诺截然不同$!月!+日%王广圻询比外交部商务司司
长加彼尔男爵%后者道出比国态度骤变的原因,&华人购租地亩%专为居家等用%并非振兴工商%则以后
陆续购租%积之以渐%该项租地可尽为华人所有$'可见%比政府的担忧在于%租界内地亩若逐渐由华人
租赁或购入%会导致比租界名存实亡$王广圻对此提出两点反驳,第一%&本国地亩甚多%未必定欲购
租于比租界内')第二%比方在合同中将华洋人士区别对待显然有歧视华人之嫌$尽管如此%几经交涉
之后%王广圻也只能无奈地表示%&该项章程新经比王批准%欲其骤改势所不能'#$

需要说明的是%将租界经营权转让给公司经营%并非天津比租界首创$!*")年天津德租界成立
之初即由德华银行对该界实行管理%银行保证德国侨民人数增至足以实行自治时放弃管理权$!*""
年管理权又转移给为开发租界而成立的德国租界公司*L1?56@G1W=10173>66?<J6U1661336@G>T5+%
!"()年德租界实行自治$$中国政府对此种情况似乎并无太多异议%在王广圻初次向比政府外交部
提出抗议时%比外交部长达维浓声称,&比国将该租地让归公司承办%系根据土地主权%无可訾议$'%

北京政府并未追究比利时政府是否有权将租界让与他人经营的问题%而是关注比政府与租界专管公
司的具体条款$由于比方态度坚决%这一问题最终也未能圆满解决$比租界经营权的转让为日后中
国向比国交涉收回天津比租界问题留下了隐患$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对于比租界经营权易手一事的冷淡反应%可能与该租界本身的发展状况有
关$由于天津比租界处于海河市区段的下游%远离市中心%隔河又无桥可过%始终未得充分开发$比
租界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担任董事的条件是,须是本国人%但不限定住在比租界内)拥有财产白银#
万两以上%董事会大权掌握在比国驻津领事手中&$欧战结束后%比租界才成立工部局%制定发展计
划%但该机构始终是临时性质'$直至!"#!年%英商和记洋行*5G1X<517<>5=4<>3QSF475.4EF><9+在
该界租地开办工厂后%该界才稍有改观)$!"#$年收回之说传出后%新闻报道仍将该地形容为&一片
荒原'&道路全是无名土路'*$!"#"年$月%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弥逊*A/;/A>E=164<+还在给英国
驻华公使蓝普森的信中%称天津比租界&破败不堪'%除修筑了海河沿岸的道路和种植树木外%完全没
有开发$

二!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背景下的收回比租界谈判

租界的存在是外人在华特权地位的表现$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希望条件说帖%&冀依主权国所
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说帖第六项即为&归还租界'%其中胪
列了租界破坏中国司法(行政主权的事实%并以中国地方自治进步及中外通商受到保障为由%要求列
强归还租界+,-$收回天津比租界问题则是在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比修约交涉过程中浮现出来的$!"#)
年五卅惨案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借助民众高涨的反帝废约呼声展开修约外交%于&月#,日向华会
列强提出修约照会%但未得到华会列强的积极回应$北京政府乃采取&到期修约'的办法%向条约届满
的国家陆续提出修约要求+,.$鉴于!"#&年!(月#$日-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以下简称&中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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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比王公使电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附比外部复文译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驻比王公使致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函.*!"!,年!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杰弥逊,&天津总领事杰弥逊爵士致外交大臣*!"#"年$月##日+'*A/;/A>E=164<%&.4?<6?3RU1<17>3C=7A/;/A>E=164<54
8/2/2=<=6517%A?39##5G%!"#"'+%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档号,Y/P/+$!/!+"!!%第#$*(#*(页$
尚克强,-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法京陆专使电*!"!"年)月$日+附录0中国代表提出希望条件说帖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主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约'+将届第六个十年修约期%北京政府外交部决定将中比修约作为这一策略的试金石$!"#&年,月
!&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华洛思男爵*B1Z>74<01;>=71;>7[D1L2817R
E>331+%正式提出修约要求$比利时对此采取消极态度%以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尚未完结为借口设法
拖延$北京政府片面宣布&中比条约'期满失效%比方质疑中国废约的法理依据并向海牙常设国际法
庭提出申诉!$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推进%英美等国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比
利时政府受英国代理驻华公使欧玛利*P\1<P22>3319+发表的-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之影响%
改变了原先在修约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年!月)日%比驻华公使华洛思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
顾维钧表示比利时愿意谋求转圜#$!#日%华洛思与顾维钧在比驻华公使馆会晤%表示得到比政府的
训令%即日起与中国协商修约事宜$$

在这次会晤中%华洛思主动向顾维钧表达了归还比租界之意%声称此事&足表示中比亲善诚意%惟
此时请允暂守秘密%俟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华洛思提出%鉴于交还租界尚有
许多具体事宜%建议组织一委员会%并拟派比驻天津领事及银行家陶普施*N4I175L1]46+为委员%$
!月!$日%中比改订新约会议正式开幕%华洛思公开表示比政府愿摒除此前的误解与中国订立新约%
并宣布,&比政府愿将!"(#年#月&日条约赋予比国即称为天津比国租界区域之权利%准备交还中
国%除私人财产外%比国别无保留$'&天津比租界是比利时在华特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天津比租
界自然应属中比修约的范畴%华洛思则将主动归还比租界作为比方改弦更张(释出善意的信号%以此
消除此前比国消极应对修约问题造成的不良观感$

华洛思表达归还天津比租界的意愿之后%顾维钧便开始着手组织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会%指派外
交部参事张煜全(直隶交涉员庄景珂为委员%并致函内务部要求派员会同办理接收事宜'$内务部复
函称派该部参事徐謘出任委员)$最终%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定的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即为以上三
人*%后张煜全因事赴沪%又派外交部参事朱鹤翔暂行代理+,-$#月#!日%华洛思致函外交部%表示派
定的比方交还天津比租界委员分别是比利时驻天津总领事王格森*'3FG4<61M><.?561E+%华比银行
天津分行经理2>?7=@1]17G>165(义品放款银行天津分行*.710=5Y4<@=1702QS571E1P7=1<5̂ K=1<R
56=<+总经理B14<]17I175及比国驻天津领事翻译马登斯*'7<4302>751<6+等人+,.$

!"#$年+月%中比收交天津比租界委员会的谈判开始+,/$比方借口租界财政支绌%历年在华比银
行借债计不下十六万元%要求北京政府承担这笔债务$中国方面%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地方当局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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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比修约交涉以及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比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
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第+&$(,(&页)张丽,-中比修约交涉之再探讨.%-兰州学刊.#(!&年第*期%第
*)(")页$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顾维钧会晤华洛思.*!"#$年!月)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自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第+卷*下+%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中比议约事.*!"#$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总长会晤比华使问答,交还租界事.*!"#$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陶普施
*N4I175L1]46+%荷兰人%!"!#年代表比国铁路电车公司*.4EF>J=<1UD<D7>3101.G1E=<601T171501K7>E\>961<.G=<1+
与北京政府签订-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及-修正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专条.%对华借款!(((万英镑"黄光域编,-外国在
华工商企业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比华使演记.*!"#$年!月!$日+*法文+%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中比修约昨行开会式.%-申
报.%!"#$年!月!*日%第,版$
-外交部致内务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内务部致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外交部致驻比王公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外交部训令直隶交涉员.*!"#$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此后%北京政府又加派
长芦盐运使任师尚为委员"-外交部致驻京比华使.*!"#$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比华使致外交部.*!"#$年#月#!日+*法文+%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文中外国人姓名无通用
中文译名者%则沿用原文%未作翻译$
-顾维钧关于修约之谈话.*!"#$年+月!)日+%-申报.%!"#$年+月!)日%第)版$



愿支付此款项%更为重要的是%中方担心此端一开%今后收回其他租界时列强会提出类似要求%因而表
示拒绝!$

中比双方派员交换意见后%比方提出节略%要求保存租界内私人土地的所有权$其时%国民革命
浪潮高涨%二三月间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牯岭公事房"$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
列强在华特权日益成为全国上下的诉求%故以顾维钧为首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在谈判中颇为谨慎$,
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实施&到期修约'方针的关键机构333条约研究会举行第##次常会%与会者讨论
认为%我国修约以平等原则为标榜%收回租界后如果承认外人所享有的土地所有权%恐怕他国援引最
惠国条款而后患无穷%讨论后决定向比方许以租期三十年$此外%对于比租界的市政债务%北京政府
则决定凡因兴办地方公益所举债务%照原条件办理#$

)月#+日%中比委员再次就收回天津比租界问题谈判%中方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界内私产的租
期由永租一律改为三十年%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不承认外人在华有土地所有权)二则此前中英威海卫
租借地交涉也有&土地权限于三十年期租借之议%比租界亦应一律照办以昭划一'$其二%对于租界债
务问题%须先查核账目%&查明所借款项%是为经常费用%抑系生利的投资%如系前者%则本部碍难承认%
如系后者%则本部拟继续原有借款'$对于这两点%比方皆表示反对%指出承认私产系根据华洛思在!
月!$日的&除私人财产外%比国别无保留'之语%而当时外交部并无异议%至于比租界的借款%则是比
租界专管公司办理的%仅有,(((余元系自银行透支$比方表示对于&永租改为暂租'一事%必须要请
示政府%并称&阁下设身处地%以为公允与否%亦即可预知本国政府之若何答复矣%余以为不过多此一
问耳'$$言下之意%比政府断然不会应允$

中比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外人在天津比租界所租地亩的所有权问题和租界市政当局为维持

日常运转及兴办公共事业等举借的债务*本文根据档案所见通称为&市债'+问题$关于前者%北京政
府外交部除在条约研究会第##次常会中着重讨论外%亦有人曾从法理角度进行专门研究$在一份名
为-关于天津比租界地亩所有权问题之签注.的文件中%作者首先援引外人国际法著作表明%未有主张
&条约国对于租界地亩原则上享有土地所有权'者%继而引证清廷与列强订立的诸多租界条款指出,
&当日订约者%对于外人在华无土地所有权之原则%始终不悖%比国租界地亩自亦不能独成例外$'作者
还认为%根据!"(#年-天津比国租界合同.虽有比国总出银四万五千两%&然根本上租界地亩既系租用
性质%则比国银公司对于其所置地亩亦不过享有一种租用权已耳'$至于!"!#年比租借经营权的转
换%&亦自仅以租用之权为限'%$由此可见%北京政府将比租界内地亩&永租改为暂租'的主张是有法
理依据的&$

至于市政债务问题%比方所要求偿还的债务也有疑点$中比双方开议后%驻比公使王景岐向北京
政府外交部报告称%!"#&年!!月!*日的比利时报纸($%#:;"$,$9"#+所载%&关于经理该租界机关人
员资本股份盈亏各节至为详尽%但于借款下则注明无有字样''$王景岐还将这份报纸的相关内容悉
数抄录并呈送外交部$此外%!"#&年出版的-天津租界及特区.中载有该租界内&道路坎坷不平'&并
无街灯'&界内只有租界局通电灯'%唯一稍有营建之处的是河岸码头%&用钢砖依河岸形势%铺修而成$
每年修理一次%此项修理费%实该租界常年支出一要项%其财政遇有盈余%多用于此'$书中还写道,
&比租界范围较小%收入亦微%即以房捐论%大直沽一村%尚不逾千两%故其发展多藉借款$地税率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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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比租界收回案.%天津-大公报.%!"#$年+月##日%第#版)-津英租界交涉在进行中.%-申报.%!"#$年,月#)日%第)
版$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第+*$页$
-收回天津比租界谈话纪略.*!"#$年)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关于天津比租界地亩所有权问题之签注.*日期不详+%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费成康认为%中比双方在订立-天津比国租界合同附约.*即-租地合同.+时将&收买'与&永租'二词捏为一体%宣称界内土地
系&租卖'给比人$但他同时指出%租界土地的所有权并未转移到租地的外人手中%理由是,第一%租就是租%买就是买%二者
名义上有差别$第二%外人在取得永租权的土地使用和转让上仍受到一些限制*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页+$
-驻比使馆致外交部.*!"#$年+月)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号,(+ !& (#, (! (#,$



分之零点五(房捐率为百分之四点四$此外尚有车捐(码头捐(运输捐(营业捐等%收支差足相抵$'!

该书为南开大学师生对于当时的天津比租界及已收回的俄德奥租界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其中亦透
露出比租界市债似与比方的主张有所出入$

由此可见%与华洛思主动归还天津比租界的口头承诺不同%比利时在实际谈判中提出的交还比租
界的具体条件实则相当苛刻$这种态度与比方在中比新约草案谈判中所持立场%即并不接受完全平
等的新约%颇为一致"$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比方提出的租界地亩私有权和市债问题均有
所研判%本着不丧失利权提出主张$然而%北京政府当时已是摇摇欲坠%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复存
在%比国政府对于是否继续将北京政府作为谈判对象也颇为犹豫$!"#$年!月#(日%比驻华使馆参
赞赴武汉会晤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后者坚决反对比国与北京政府进行修约谈判%明言北京
政府无代表全国之能力与权威%并表示比国如与北京政府继续修约谈判恐怕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
主义情绪%以致影响比国在华利益#$中比修约谈判随后中断$

三!南京国民政府重开谈判后私产和市债问题的延续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年下半年与旧约到期的比(意(丹(葡(西等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
约%比利时是其中最早与中国另订新约的国家$!"#*年!!月##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与比利时代办纪佑穆男爵*B1Z>74<A?316U?=33>?E1+签订-中比友好通商条约.$%天津比租界的收
交问题亦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年!月!!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内政部(河北省政府(天津特别市称,&收回天津比国
租界一案%现已商得比政府同意%并即着手进行%所有接收事宜拟由内政部(河北省政府派员一人%天
津特别市市政府派员二人%组织委员会会同办理$'内政部和河北省分别派出赵光庭(黄宗法%为委

员$!月#+日%外交部知照比国公使中方所派出的收交天津比租界委员人选%除上述二人外%外交部
派出李钊(朱世全二人%天津市政府派出陈鸿鑫为委员%并请比国将简派的委员人选告知&$

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年!月即派定接收交比租界委员会的人选相反%比方以该国驻天津
的领事变动为由%迟迟没有动作$报界则从外交界人士处得知%原因在于&比方意见%仍要求华方付还
田价若干万元%但我方对此%决不容纳%故比方用取延宕手段''$直至)月%比方才派定参赞纪佑穆
为委员%中方谈判委员则由李钊(朱世全改为周纬(凌冰)$中方委员长为凌冰%双方约定于&月!$
日在天津正式开议*$

谈判开始前%以凌冰为首的中方委员对于协商前景较为乐观$)月#)日%中方委员凌冰抵达天
津后即向-益世报.记者表示,&我国对接收问题%因系比方自愿交还中国%故预先并未定有若何计划%
一切手续%只待几度预备会之临时商定%现在本人以接收日期在迩%已派人去平%与旧外部案卷保管处
接洽%拟将有关中比双方条约卷宗调来%以资参考%大约不日即可返津$'记者问及接收租界发生的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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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项问题由中央政府支付还是天津地方承担时%凌冰表示,&此项尚未议及%但总希望不用代价$'!

此外%中方委员到津后与其他委员为谈判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凌冰本人曾拜访前外交部参事朱鹤
翔%了解北京政府时期收回比租界问题的交涉经过$而后%另一委员周纬赴北京与比方委员纪佑穆进
行非正式会见%凌冰等人则赴比租界实地调查"$在中比双方正式开始收交谈判之前%中方委员曾调
阅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以作参考#$

&月!#日%中方委员预先开会商讨谈判条件%会议集中讨论!"#$年)月北京政府与比国代表关
于收交比租界谈判时未决的两个问题的对案%即租界内私产租期及租界市债问题$会议商定,第一%
比界资产一律换给永租契%唯专办天津比租界专管公司名义应即取消)第二%收回行政权及公产时如
政府承认工部局债务九万余两%则此项拟请津市政府设法用他种名义过账清理%而不形诸条文%亦不
公布%以免将来他国援例$$不难看出%较之北京政府时期中方代表的立场%此时接收委员会中方代
表的对案反而有所退却,一则对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的性质不作区分%二则不再坚持界内资产由永租
改为租期三十年之议%三则不再要求核查债务账目明细%甚而打算以其他名目清偿比方债务%以达掩
人耳目之效$

上述决议呈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后均未获得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首肯$在私产更换永租契的
问题上%王正廷提出应对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的性质格外小心%除&比界内中外人民合法产业'可以换
领租契外%&比国专管公司如因代理比政府经营该租界内取得之财产%或其他权利%自应全部无条件让
与中国政府'$在接受比租界市债的问题上%王正廷强调%外交部的方针是无条件收回各国租界%比租
界亦不能例外$&比工部局债务原则上应由该局自理%惟如比方坚持代偿%应先查明此项债务之性质
予合理范围内$'%

在中比谈判正式开始之前%比利时外交部对谈判条件也做了研判%尤其市债问题$!"#"年&月
!+日比利时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显示%&无论是在账目中%还是工部局的借债中%都没有这笔款项'$
从该文件中可知%这笔款项是为了补偿在比租界专管公司之前享有比租界经营权的比国银公司$
!"#)年"月#)日比利时财政部与外交部曾主张%将这笔款项视为比租界专管公司向市政当局提供
的借款$这份报告还指出%&由于这笔借款是偿付比国银公司之用%中国政府会说这与他们无关'%即
便比租界工部局也曾于&!"#)年!!月#日比租界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主张该款项并不属于市政当
局'$换句话说%这笔款项实际上是比政府二度转让比租界经营权而产生的费用%并非用于兴办租界
公共事业$!"#$年在交还比租界的谈判中%由于比国驻天津总领事完全以工部局的账目为依据%因
而并未提及这笔债务$这份报告认为%&我们不应将偿还这笔&)(((法郎的款项作为归还比租界的必
要条件$我们应将这一问题留给华洛思男爵定夺'&$另一方面%比利时外交大臣亨曼斯*_>?389R
E><6+则向主持谈判的纪佑穆指示,&达成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方面承担市债以及承认租界私产的
租契$''&月!)日%比方委员纪佑穆到津$!$日%交回比租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比
方提出两项原则,第一%比界所有私产须一律承认有效)第二%公产与市债须同时接收$中方答复称,
&合法私产应与维持%但须换给租契%并须按照中国法律缴纳税捐%公产与市债须俟查验后再行讨论$'
中比双方商定%比方由马登斯*2>751<6+%中方由黄(周(陈三位委员一同查验公产及市债问题$凌冰
同时向王正廷报告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的问题%他认为,&公司私产非比政府所得%该公司售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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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地皮为数不少%无条件收回恐犯没收私产之嫌%事实上恐难办到$'!凌冰此言似乎听信了比方的

一面之辞%轻率地将比租界专管公司的资产认定为私产$王正廷并不认可凌冰的看法%他于!*日针
对比租界专管公司事再次明令凌冰,其一%比租界专管公司合法取得的私产及私人地亩不予收回%但
该公司因代理比政府经营该租界而取得的私产或其他权利%应无条件让与中国)其二%界内公产无条
件移交并分别查明价值"$

中比双方原定于!*日在比国领事馆会同查验市债及公产簿册%但因比方委员马登斯称病而推迟
至!"日进行%最后所得结论是,&该管案存簿册所载%原称工部局所负债务九万余两俱系用于建设河
岸*码头+道路及其他公用建设%数目大致相符$'#事实上%从&月!*日纪佑穆发给比外交部的电报
中可以看出%马登斯称病另有内情$纪佑穆报告说,&我在工部局的账目中找不到任何记录%租界专管
公司的代表也对此一无所知$'这恰恰印证了&月!+日那份文件中的说法$纪佑穆焦急地表示,&请
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以及能够提供的证据%此事甚急%因为中国方面原定于今天来查验账目%我已经将
此事推迟了$'$

#(日%中比收交天津比租界第二次会议召开$经中方派员赴比领馆查验%比方委员坚称比租界
专管公司&从未代表比政府取得权利及财产%公司所有财产均系合法私产'%&公司售予华人及英美等
国商人之地约#,(亩%公司现尚有未售地约+(,亩%比委坚持系该公司私产%愿纳永租契'$非但如
此%比方代表还将所谓租界内道路占公司地#((亩认作私产%还&大方地'&允电政府力劝公司无偿交
予我国'$这无异于将该公司从比政府获得的经营权偷梁换柱为实际持有的土地产权$对于市债
"#(((余两%比方称&均系建筑河岸道路及其他公用建设'%坚持应连同租界内公产一同交接$中方委
员力争公产应当无条件偿还%但比方不允%$

王正廷在收到凌冰有关中比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后%再次电令其弄清楚租界内已售(未售地亩的法
定手续%核查相关契据$他特别指出,&该公司与比政府所订合同内载公司付比政府八万九千九百余
佛郎%似系公司取得经营该界之代价%不得谓即为公司取得界内地产权之合法根据$'换句话说%*万
余法郎并不是比租界专管公司购得比租界土地的费用%该公司地亩系私产之说不能成立$至于市债
的查验结果%王正廷不认可%并要求凌冰等查明其用于公用建设的确实证据(债权人及是否有已偿清
部分等&$

但是中方委员此后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凌冰于#,日报告王正廷%并未查
明私产契据$市债的调查结果也颇为含糊%凌冰称,&市债一层前经黄(陈(周三委员与比方马登斯会
同查验%就原册所载俱系用于公用建设%债权者为公司债务者%为工部局!"#+年起%年息七厘%其清偿
办法虽未见有明确之规定%惟工部局账内有由工部局收支条款拨付市债利息三千两之记载$''

#)日%王正廷再次指示凌冰)项要点,查明租界公司原有地亩确数)该公司所占道路#((亩当然
无条件交还)该公司已经合法售予华人及英美等国之地亩可予承认%但须换给中国地契并依照中国法
律缴纳税捐)该公司未售地亩%可提议由我方出资赎回%但须先判定是否值得%再由天津市政府接收$
市债与公产绝对不能作为交换%市债需要详加审计清偿办法)$

作为旁观者的英国政府外交部却对其中可疑之处有所判断$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对华政策采取协
调行动的原则%故在华利益最巨的英国对于&中比修约'始终相当关注*$!"#"年&月中旬%比利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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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天津比租界谈判重启之际%正值英国工党政府上台$$月#,日%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C=72=316
;/B>EF64<+曾就交还比租界一事向新任外交大臣亚瑟!亨德森*'75G?781<01764<+发去一份非常
详细的报告$该报告是根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弥逊向蓝普森提交的情况撰写的%除交代比租界英
人产业的状况外%还说明比利时在取得租界后不久便将经营权授予比国银公司%并于!"!#年将经营
权让与天津比租界专管公司$现在租界内业主持有的租契都来自这两个公司$在市债问题上%杰弥
逊称,&鉴于在我看来该租界区域并无真正意义上市政的发展%所以并不清楚究竟这项市债问题性质
为何$'在私产问题上%蓝普森则认为这是比方委员纪佑穆的谈判策略333在谈判之始以要求地亩私
有权为条件%如中方不允%则退而求其次获得地亩的永租权!$由此可见%英国非常清楚比租界专管
公司的资产并非合法私产%对比租界市债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并将比方提出的地亩私有权问题视为
一种提高要价的谈判手段$

四!地方利益与国家利权的冲突,天津电车工潮打断谈判进程

比租界交回谈判开始后不久%便被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罢工风潮打断$这次罢工于!"#"年&月
!!日开始"%至!$日比租界谈判时仍在持续$该工潮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电车电灯公司与工会之间矛
盾的激化$电车工会第一分会总干事常升品和第三分会总干事陈泽霖先后被资方开除%被激怒的工
人于&月!(日成立罢工委员会%向公司提出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条要求%并限#,小时
内答复#$至!!日晨%公司对工会所提条件仍无表示%电车工会遂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指挥全体工人
罢工$工会派出维持队赴各路电线要道%切开电闸%又派出宣传队分赴各地讲演宣传%并在电车经过
处张贴&提高工人地位'&打倒买办阶级'&不妥协不软化'&老子要收回这个电车'&打倒比帝国主义'等
标语$$

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系比商产业$!"(,年%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U?65>M
M4<L157=<J+的推动下%比商世昌洋行*21917:.4/+与天津道签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获得承
办天津电车电灯的资格$由于电车电灯乃公共事业%要求收回此项利权的主张不绝于耳$!"#$年天
津地方当局成立电车电灯监理处%筹备收回电车电灯公司%$此议得到津埠各方响应&%后因比商串
通日(法(意等国驻津领事干预而暂缓施行'$比商又以另组新公司之名%与直隶督办签订了追加合
同)$!"#*年"月天津特别市政府筹议各项事业时再次提出收回电车电灯事%认为&此最直接地方之
交通事业%尚操于外人之手%非特有关国权%即地方利益长此损失%亦属非计'*$而后%天津特别市政
府将此案提请外交部研究%后者对天津特别市政府的提案表示支持%并称将训令河北交涉员会同办
理%天津特别市政府于!"#"年&月,日成立&收回电车电灯委员会'%讨论收回及宣传办法+,-$电车工
会打出的&收回电车'&打倒比帝国主义'等口号%具有将劳资纠纷与收回电车电灯公司之议勾连在一
起的意图%而这背后则有国民党天津市委党部的影子$事实上%早在!"#"年!月"日%国民党天津特
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第+(次常会就对市政府设立收回电车委员会事进行了讨论+,.$工潮期间%国民
党天津市党部又致函市长崔廷献%&希严令比公司限三日内解决工潮%过期即以妨害治安(违犯合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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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强行接收'!$#(世纪#(年代%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国民党是通过揭橥&反帝废
约'的口号推翻北洋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收回外人攫取的特权更成为民众的共识%&打倒比帝
国主义'和&收回电车'无疑能动员起最广大的社会力量$

然而%这种口号对于中比收交比租界的谈判而言%却营造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氛围$由于资方系比
国公司%且罢工口号直接涉及比国%比方委员认为&情势险恶%因恐或遭侮辱%不愿到市府开会%力主在
比国领事馆举行'$中方代表则以电车工潮事属劳资纠纷为由力劝比方%最终不得不另选海河路,&
号开会"$&月#+日%在天津市政府和市党部的介入下%经十余次开会讨论%工人和资方在提高工人
薪资(负担工人诊病费用(增加假期和不得借故开除工人等问题上协商一致%工人于#+日复工#$#)
日%本是中比双方商定的第三次会议的时间%由于比国代表纪佑穆因事赴平而延期$然而正当中方代
表电促纪氏赴津开会之际%天津电车公司又发生中比人士互殴事件$$比国驻天津领事骆丰泰奉纪
佑穆之命电话通知中方%会议无限期延后%$

#&日%比国公使华洛思致电王正廷%要求天津特别市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及时的措施确保比
国公司个人及财产的安全%并避免罢工再次发生$他表示,&非常遗憾%当此比国主动与贵国谈判解决
归还我们的租界的问题之际%我注意到天津的情况始终令人极不满意$我坚信阁下会得出和我一样
的结论%即上述谈判在现时情形下无法继续%直到由您出面干预使局面平复之前%该委员会应当延
期$'&

王正廷接到华洛思电后%即向天津特别市政府询问此事$然而%华洛思尚未等到王正廷的答复%
便单方面中止了谈判$#$日%凌冰向王正廷报告称比国驻天津领事骆丰泰已奉华洛思之命停止了交
还比租界的会议'$#*日%凌冰再电王正廷称,&查电车公司洋员与华工斗殴与接收事本属无关%两旬
以来冰等奔走磋商%意见已极接近%而比方忽借口停会%事出意外$')天津特别市政府向外交部报告

了事件梗概%认为比方以此次冲突为借口中止谈判是毫无道理的%&此次冲突事出仓卒%与接收租界全
无关系%彼方何得借口4'*王正廷接报后立即致电华洛思%将调查情形告诉华氏%并表示已&布告公司
各职员及工人等静候法院解决%不得别生枝节%并饬公安局加派保安队前往车厂保护%并催请法院早
日审办此案'+,-$华洛思复电称%对中国方面的处理感到满意%并表示愿意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谈判+,.$
+(日%天津特别市政府又给外交部发去一电%详细报告了原委%并称&此事纯系工人行动%工会方面不
悉情'+,/$天津特别市政府亦向报界宣称,&按接收比界与电车工潮%截然两事%希望比方勿以局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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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致碍国交上影响$'!$月!日%华洛思致电王正廷称%比方已做好重开谈判的准备"$
天津电车工潮发生后%比方立即要求更改会谈地点%殴人事件发生后%比方更是直接中断谈判$

事实上%天津电车工潮过程中虽出现&打倒比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从事件起因和双方最终的协商结果
看%与比租界交还谈判并无实质性的关联%然而比国公使仍以此为借口%一面要求王正廷迅速解决此
次争端%一面要挟停止交收比租界谈判%比利时方面不免有小题大做之嫌%其背后意图在于将这些事
件作为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施压的借口$从中方谈判代表的立场看%民众因不了解中比收交比租
界谈判内情%&往往与收回电车并为一谈'#%以致打断了谈判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改订
新约运动中%革命外交式的口号与外交的具体实践之间并不一定是正向关系%而地方利益与国家整体
的考量也不总是一致$

五!大国的影子,比方提出&以地代市'方案及背后的英国因素

天津电车工潮平息后%凌冰向王正延报告称,&顷晤市府谭秘书%谈及电车公司事%始知此次风潮
内幕非常复杂'%&电车工会因公司开除此次肇事工人四名%复有罢工之酝酿'$$由于担心工潮再起%
中方委员急切地希望能尽早与比方达成协议$!"#"年$月+日%周纬与比方代表马登斯接洽%后者
表示%纪佑穆允于!(天之内重新开始会议%$

*日%接收天津比租界中国委员会先行拟定草案七条%以备!#日开会时向比方提出$草案内容
大致如下,

!!*一+比国工部局自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即行撤销所有旧比租界内一切行政事宜%及所有案卷税册立即移交
中国官府管理)

*二+自本协定签字之日起%所有该旧租界内之地亩房屋与其他中国地段一律完全受中国法律支配保护)
*三+旧比租界内所有公产%如河岸码头道路铁路连同地皮在内按照附图%以及房屋数目墙垣机器及器具警

装器具等一切公产%连同现在比工部局存放银行公现款若干元%一律于本协定签字日完全无条件交与中国政府%
由中国接收委员会按照图册点收)

*四+专办天津比国租界公司应即取消)
*五+旧比租界内所有私人地产房屋得继续享有%惟须于本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一律向中国官厅呈缴原契换

取永租新凭单%缴纳相当手续费%并须嗣后永远遵照中国现行法律章程%缴纳等于或异于现在缴纳之地租地税房
捐营业税%以及其他一切租赋税捐)

*六+比国政府前因转让其租界内利益与任何第三者而发生之义务%如于转让时未经中国政府正式同意%一
概不能拘束中国政府&$

此项草案基本涵盖了比租界交还的基本要件%是中方首次就收回比租界案提出的较为明确的方
案$但是%该草案仅是明确要求比方无偿归还公产%并未明确比租界专管公司的资产性质%对市债问
题也没有具体的说辞$

$月!#日%中比双方召开收交天津比租界第三次会议$中方将所拟草案递交比方%比方对于比
租界未售地亩应无偿归还未表示异议%但对于私产更换&永租'凭单则存在不同意见$比方称其余问
题磋商后再予答复'$此后不久%中比双方召开第四次会议$比方在两点上较为坚持,一是市债%二
是在中国普通税法章程未公布之前%不得增加税捐$此外%比方还提出%原租界内应设纳税人董事会%
比人应加入其中)$比方此要求很可能是借鉴了英国交还汉口英租界的经验$!"#$年!月汉口一!
三惨案发生后英国人被迫撤出汉口英租界%此后英国方面派出驻华使馆一等参赞欧玛利与武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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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汉口英租界交回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与武汉国民政府所达成协定的其中一
项%即汉口英租界交回后成立的新的市政机关应设董事会%中国和英国董事各+人!$

此后%双方谈判的焦点很快回到市债的争议上来$$月##日%中比接收天津比租界委员会召开
第五次会议$比方代表坚称市债问题是援汉口英租界交还之例%拒不让步"$会后%比方代表宴请中
方代表$纪佑穆私下向凌冰提议%令比利时租界专管公司向中国售地十亩%由中方给银九万五千两%
名为购地%实为偿还市债#$如前所述%比租界专管公司所有地亩应系公产%而比国却将本应归还中
国的土地冠以私产的名义&售予'中国%用于抵偿市债%这显然不合理$尽管如此%外交部却表示&以地
代市'的办法可以磋商%只是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公司让与之地须与市债价值相当%要么增加售地亩
数%要么减少债额)第二%购回之地应归天津特别市所有%因此该款亦应由该市拨付$$

$月#)日%纪佑穆与凌冰私下会面%继续&以地代市'之议$纪氏坚持%比租界专管公司&售予'中
国九亩半地%中方支付津平银九万五千两%即可抵消市债%并称这是比利时最后的让步%$#&日%外交
部再电凌冰%仍然希望增加至三四十亩地%并命凌冰等&与比方迅速解决%万勿停会'&$

$月+!日%中比双方召开第六次会议%比方针对!#日中方递交的草案提出对案$在&以地代市'
问题上%比方仍然不作任何让步%声称,第一%地亩决不增加)第二%市债索现款$中方提出的由天津特
别市政府担保短期内偿还的请求也被比方拒绝$更为甚者%比方不但在市债问题上态度强硬%还在先
前所议草案之外又增加了一条要求%即,&国民政府尊崇并令人民尊崇所有中比间一切公私契约合
同'%并宣称如果中国不承认此条款%双方便没有谈判余地$中方代表认为%此条件与比方交回租界无
关%不能混为一谈)比方则表示此乃奉比国政府训令而提出%并直言这点是基于天津收回电车电灯公
司运动提出的$中方代表指出,此点在中比新约谈判中未曾达成共识$双方磋商约两个小时%比方威
胁称,如果中国不能承认这项条件%则交收租界一事便没有继续谈判的必要%应当立即散会$凌冰等
人&观其态度及论调%似预定决裂'%谈判前景极不乐观%中国代表乃电请外交部引咎辞职'$

除上述要求外%比方对案第九条更是直接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有关$其具体内容是,&中国政府
承认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有权继续经营现有电线网%并依租界内之需要及繁盛逐渐推广之$'凌冰将此
对案呈给王正廷时%对此条签注云,&此项规定不啻予该公司经营电气事业之更大保障$')

不难看出%经过电车工潮这一插曲%中比双方重启谈判之后%比方骤然变得强硬起来$比方代表
不仅在市债问题上提出所谓&以地代市'的方案以使中国就范%更额外提出两个前议中并未涉及的要
求$这两项要求分别是,第一%设置由比人参加的纳税人董事会%该条款的实质是维持比人在华的特
权地位%而这是中比新约谈判时比人未能实现的诉求$第二%承认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这意味着将天
津电车电灯公司的经营权问题与交回比租界捆绑在一起%以达到阻扰天津特别市政府收回电车电灯
公司的目的$

在第六次会议上%比方一改此前较为随和的协商态度%甚至以终止谈判相威胁%这似乎使得中方
代表有些摸不着头脑$谈判翌日%凌冰再电王正廷%称&昨由北平传来消息%此次比方骤变态度'%闻系
受第三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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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档案%不难发现%所谓&第三国'应指英国$由前述蓝普森递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可知%比
方代表纪佑穆确实在谈判过程中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暗中接触%互通信息$!"#"年&月#)日*此
时正是前文提及的&纪氏因事赴平之际'+%纪佑穆询问蓝普森%英国如何处理汉口英租界的市债问题
时%蓝普森曾&秘密地'将!"#$年+月!)日汉口英租界交还时转移市债契据的副本交给纪佑穆!$由
英国驻华使馆汉务参赞台克满*Q7=@K1=@GE><+的报告可知%中英收交汉口英租界的谈判中%英国方
面要求中国接收英国工部局的债务%陈友仁对此未表反对$双方协议%汉口英租界交还给中国后%新
的行政当局接收工部局的财产并承担英国市政当局的债务%由新市政当局的公产*主要是房屋+担保$
具体办法是%&原先大体上由市政税收和资产担保的债券%转登为对于市政不动产的专项收费%而后这
些不动产即转移给新的行政当局%新的市政当局需承担债券到期时的偿付'"$换句话说%工部局的
市债须由租界交还后成立的新的市政当局承担%只是名义上发生了变化$不难看出%纪佑穆提出的
&以地代市'方案亦是依循这样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中比谈判之际正值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就镇江英租界交还事宜进行谈判#%在私
产租期的问题上%纪佑穆亦与蓝普森互通声气$蓝普森&秘密地'将镇江英租界交还谈判中皇家租契
换给中国永租地契采用的契据透露给纪佑穆$$

六!中比高层直接接洽下谈判进程加快与比租界最终收回

自!"#"年$月底%由于中比双方在协议草案上存在分歧%谈判陷入僵局%急于达成谈判的王正廷
派外交部秘书胡世泽赴北京与比使华洛思直接接洽$他用英文秘密指示胡世泽,&出于政治特别是外
交方面的原因%宜应早日使谈判成功告终并收回租界$在此事上做不必要的拖延对中国政府毫无好
处$'他将谈判详情一一告诉胡世泽%指出中比谈判在私产租期(市债(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权利及中比
间现有合同等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并就这些问题逐一指示胡世泽如何向华洛思阐述中国的立场$

在市债问题上%王正廷向胡世泽表示,&如果此债系由合法之契据订立%我们则无拒绝承认之理
由$此前我们已承认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此类债务$'这与他此前反复要求查核市债问题的态度形
成了不小的反差$他对胡世泽的要求仅是在与比方接洽时谋求宽限市债偿还之期%并在接受比方&以
地代市'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所售地亩数$他指示到,&中方代表报告称%比方建议%5比国天津租界专管
公司2将转让"亩半土地作为"#$$*V)$两的交换%据说该公司从比政府处得到#((亩土地%你应尝
试说服比方放弃更多的土地以资公共之用$'%可见%他此时已默认比租界专管公司的财产是合法私
产$此外%王正廷的说法还有一处错误%盖此前陈友仁与欧玛利关于交还九江英租界的往来函件中并
未涉及市债一项%而是偿还在九江骚乱中遭受损失的英侨,万元&$

*月!,日%胡世泽向王正廷报告了与华洛思商谈的结果$华洛思提出了如下秘密的建议,接收
天津比租界中比双方代表在天津签订条约%由他签字当日在南京签订换文$华洛思强调%在津的比国
代表无权签字换文%并且受到比国国内金融界的压力%比国政府只有获得对于既有条约的某种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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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否则将无法签订条约!$!&日%王正廷给胡世泽复电%表示接受华洛思的建议"%并将草拟稿
发给胡%!$日华洛思向胡世泽表示个人赞成此草约%并答允将其传回布鲁塞尔以求政府批准#$

天津方面亦达成了市债的具体偿还方案%*月!!日晚%中比收交比租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双方共同拟定了协定草案%并议定市债六个月偿还%由天津特别市政府担保$$翌日%凌冰与天津特
别市市长崔廷献磋商市债担保问题%后者表示&市府财政极端困难%万难担任偿还全部%拟请中央担任
半数%如中央无现款可拨%则请财政部电令津银行在六个月内拨付市府四万六千两'%$!*日%凌冰将
崔的请求电告王正廷%请予批准&$#(日%凌冰再电外交部%催促早日落实市债问题%王正廷复称,
&区区五万之数%何其小题大作%本部完全负责$''#+日%中比收交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双方最终
议定!"#"年*月+!日签字)$此外%双方对比租界案主要遗留问题进行了一一商讨议决%要点如下,

!!*一+比方提出因宪法规定%协定须交国会批准%但现正值国会闭会%比租界须待国会通过协定后才能正式交
还%时间约在十一月上旬%比委口头声明批准系一种手续%对协定本身将不产生影响)*二+全体委员会签字问题%
比国训令特派全权比方只限委员长一人%但由于中方为全体委员签字%形式上似欠整齐%比委允再电比京请示)
*三+市债偿还六个月期限亦改自接收之日起算%比方要求我方在协定签字之日%订一宣言以资证明)*四+扩充电
气事业须经我国主管官厅预先核准*$

至此%中比双方谈判历时两个多月%举行正式会议*次%非正式会议若干$自$月底谈判陷入僵
局%王正廷直接介入谈判%在天津接收比租界委员会的谈判之外%又派出胡世泽直接与比使华洛思接
洽%双管齐下%谈判进程明显加快$

!"#"年*月+!日由中方委员凌冰(赵光庭(黄宗法(陈鸿鑫与比方委员纪佑穆签署-中比间关于
比国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正文八条%另有附件四件$

试将最终签署的协定与中方在$月!#日向比方递交的提案进行对照%可见主要有三个不同之
处%分别是,第一%增加第一条声明!"(#年-租界合同.自本协定发生效力之日起即行取消的内容$第
二%草案中第四条&专办天津比国租界公司应即取消'(第六条&比国政府前因转让其租界内利益与任
何第三者而发生之义务%如于转让时未经中国政府正式同意%一概不能拘束中国政府'未列入$草案
中此条意在取消比租界专管公司%而-协定.中取而代之的是第五条,&专办天津比国租界公司之名义
即章程应按照现状更改之%本协定第六条之规定对于该公司亦适用之$'-协定.第六条内容为比租界
内私人地产之契据及凭单换给中国官厅颁发的永租凭单$这意味着将比租界专管公司的资产视为私
产$第三%明确规定租界内私人地产换取中国政府办法的永租凭单时%须缴纳注册费银一元$

协定的附件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有关征税问题换文一件%&旧比国租界内之有建筑及无建
筑之地亩地税%应将现征数目维持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布普通地税新法律之日为止')第二%有关天
津电车电灯公司声明书一份%声明系该公司独有之产业%得在旧比国租界内继续供给电流%但扩充电
线时须先得到地方官厅的核准)第三%有关有争议地段声明书一份%即闽广义园须证明其曾在比国租
界&取地一段%以为建筑一号路之用'%则可给予其相邻地段附近等价地段%否则对该义园要求不予承
认)第四%市债声明书一份%声明中国政府将归还比租界工部局债务津平银"+*#&两%于协定发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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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比国政府!$
再将-协定.与北京政府时期中比双方就收交比租界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做一对比%不难发现南京

国民政府在诸多问题上所做出的妥协均超出北京政府$第一%将理应属于公产范畴的比租界专管公
司地亩视为私产)第二%北京政府主张将界内私人所租地亩的租期一律改为三十年期%而-协定.规定
的则是更换为&永租凭单'$此外%尽管协定正文中并未载明%但是在附件中%中国对比方要求亦作出
了两个重大让步,其一是打乱了天津特别市收回电车电灯经营权的计划%承认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
公司经营权%其二则是承认并偿还账目不甚清楚的市债$比利时方面倒是对谈判结果十分满意%不仅
在市债和私产问题上达到了原定目标%还为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经营权获取了保障$这无疑是
比方在谈判中的&意外收获'%就连天津电车公司的总经理芦发*N4?TT>75+也向纪佑穆表示自己从未
想过能达成这样一项协议"$

南京国民政府于!"#"年!!月$日批准-协定.#%而比利时方面在此事上则一再迁延$先是由于
比国内阁变更未能及时提出$%又因为比政府需与比租界专管公司订立合同%&使其承认比国政府依
协定对于中国政府所负义务'%迟至!"+(年#月该协定虽然得以签署%又由于比国外相出席海牙德偿
会议而推迟签字%$+月%比国政府才将交还天津租界批准法案交下议院%&请求紧急付议'%&月!+
日下议院通过%$月#"日上议院通过&$

!"+(年!#月%比利时政府正式批准协定的文书寄到南京后%王正廷致信比利时驻华使馆参赞爵
尔登*N4I175C=3M17@7?96+%提议尽早实现-协定.'内容$比利时驻华使馆则要求中方先偿付市债%称
如果中国政府能将市债"万余两支付比方%并由比方在!"+!年!月!,日或!)日兑现%比使华洛思
便可以照会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交还比租界%并建议将!月!)日作为正式交还比租界的日
期)$很快%中国便将所欠市债"万余两支付给比利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简派天津特别市政府
代理市长臧启芳为天津比租界接收专员+,-$

!"+!年!月!)日%即在协定签订一年多之后%中比收交天津比租界典礼才在天津正式举行%南
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接收专员臧启芳(比国总领事施爱思(比国使馆一等秘书爵尓登等人出
席典礼%原定出席典礼的比国驻华公使华洛思抵津后因突发急病而缺席+,.$王正廷在典礼上称颂比
国对华的友好态度%称,&其于我国之关税自主%首示赞成%于领判权之撤废%又为正式订约之第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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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更自动实行交还租界%种种好意%至足纫感$'!

七!结!!语

天津比租界虽系比利时主动交还%但其具体交回过程并不顺利$自!"#$年!月在中比修约谈判
中比利时主动提出交还租界%至!"+!年!月!)日交还典礼正式举行%天津比租界的收回历经北京政
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时四年之久$此事虽&开外人自动交还租界%我国收回租界之先河'"%我
们亦不难看出比方并非&别无保留'地将租界交还给中国$相反%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比方仍然在私产
及其租期(市债等方面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天津比租界是唯一由南京国民政府完全通过谈判收
回的租界%这无疑是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一项成绩$然而%细加考察便会发现%中方亦并
非未付任何代价即将该界收回$

天津比租界有别于其他列强在华租界的治理模式%是造成中比收交谈判的焦点与难点$由于比
利时政府在获得该租界时并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比国银公司代理%故而有&股票租界'之
称#$!"!#年比政府又将该租界经营权转让给专管公司%后者靠出租界内土地获利%当时北京政府并
未对此事予以足够重视$南京国民政府与比方就收回租界谈判期间%比方试图将比租界专管公司的
资产界定为私产%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换给永租契$中方委员未加详查便几乎就范%外交部长王正廷
虽不认可比方所谓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系私产的说法%但谈判后期急于求成的他却骤然放弃对此问
题的坚持$

此外%中方所承担的比租界市债也有可议之处$早在北京政府与比方谈判之初%此问题便引起驻
比公使王景岐的疑惑%南京国民政府重开谈判后王正廷命人查清具体账目未果%英国驻天津领事亦根
据自己对比租界情形的观察怀疑其市债的真实性$然而%在比方搬出汉口英租界的市债处理方案之
后%中方最终妥协%接受比方提出的&以地代市'的方案%并以现金方式偿还了市债$!"+(年+月%比
政府将交还租界案提交议会审议时%将这笔款项视为中国&赎回'工部局所拥有的地产的费用%并声明
该款用于赔偿比租界专管公司$$英国人对此事的评价耐人寻味$比租界交还典礼举行之际%英国
驻华使馆官员爱斐林*'/Y/'M13=<J+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府历经长久的谈判%最终被说服&吐
出'*0=6J47J1+这样一笔现银*汉口英租界的市债尚以债券的形式转移给新的市政当局+%财政部这一
&史无前例的慷慨举动'是出于紧要的政治上的考虑%而比国驻华使馆恰恰利用了这个时机%$更有
报纸评价道,&若以此条约收回租界%则中国收回各国租界%至少备四亿赎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两年间%外交部在&改订新约运动'中颇有收获%王正廷甚至被外国舆论
称为&5中国条约2王'*&.G=<>K71>5=16';><J+'$但是改订新约运动的实际成效如何呢4 曾有学者
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王正廷主导的&革命外交'有&虚张声势'&避难就易'之嫌)$综观民国时
期天津比租界的收回谈判不难看出%在王正廷的主导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比方作出不少妥
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前后不一%甚至不像北京政府那样坚决$

与此同时%英国在中比收交比租界谈判中的作用也值得注意$比方提出的&以地代市'的方案脱
胎于中英之间有关汉口英租界的市债解决方案%在租契更换和地租问题上亦是根据中英收交镇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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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谈判的文件&照葫芦画瓢'$这表明%中比关于收交天津比租界的谈判%并没有跳出英国对华政策
的框架$蓝普森与纪佑穆暗通讯息%显然是中方不愿看到的$在中比谈判进行到商讨具体细节阶段
时%外交部曾就永租地契的年注册费做出专门指示,&镇江英租界我方暂定每亩每年三元%预先完纳%
*若+英方可允%津比界年租应一律办理%但镇江英界正在秘密接洽年租问题%不必向比方明白引证镇
江英界永租契稿$'!谈判最忌对方知道己方的筹码与底线%南京国民政府也试图避免在同时进行的
收回租界谈判中让对手互相通气%显然此种期望落空了$这一现象表明%列强在华的具体利益不尽相
同%但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存在和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对华行动一致原则的提出%在改订新约的问题上各国
又具有某种统一性%这也是中国在修约交涉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与列强进行收交
租界的谈判中的一个问题%即援引前案的弊病$一方面%一向在对华问题上&戮力同心'的列强往往援引
前案%借辞要求中国一视同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亦受到前案处理办法的束缚%无
法回绝对方的无理要求$这种个案之间的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回租界谈判的复杂性和无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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